
福 建 省 安 溪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 2016 ）闽 0524 民破 1-1号

申请人泉州市冠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福建省泉州

市城东街道浔美工业区，组织机构代码 25972431-5 。

法定代表人魏雅惠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陈清蜜，申请人公司员工。

被申请人福建省安溪茶厂有限公司，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

安溪县官桥五里埔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50524100002725。

法定代表人柯亚鹏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林辉毅，被申请人公司员工。

2016 年 1月 4日，泉州市冠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（下称

冠亚公司）以福建省安溪茶厂有限公司（下称安溪茶厂）未能清

偿到期债务，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安溪茶厂进行重

整，并提供如下证据： 1.2014 年 12 月 26 日《催款通知函》、

2014 年 12 月 30 日《催款通知函回复》、 2015 年 7月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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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《催款通知函》、 2015 年 7月 17 日《催款通知函回复》、

安溪茶厂确认的《欠款金额结算表》各一份及双方签订的《购销

合同》六份，拟证明被申请人安溪茶厂不能清偿申请人到期债务；

2. 安溪茶厂的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证书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

证书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、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、

荣誉证书、绿色食品证书、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及安溪茶厂持有的

“凤山”为福建省著名商标的证明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

局关于认定“凤山 FENGSHAN 及图”商标为驰名商标的批复，拟

证明被申请人安溪茶厂具备较大市场价值和潜力，具有重大重整

价值。本院于 2016 年 1月 5日通知了安溪茶厂，安溪茶厂在法

定期限内表示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及重整申请没有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购销合同关系，申请人

与被申请人签订《购销合同》六份，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购买茶

叶包装外盒，被申请人共欠申请人货款1069315元及相应逾期还

款利息。经申请人多次催讨，被申请人表示其债务太多，资金周

转困难，无法支付。

另查明，被申请人安溪茶厂的住所地在福建省泉州市安溪

县，工商登记注册地为安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，成立日期为

2000 年 11 月 2日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890 万元。

本院认为，被申请人安溪茶厂的工商登记地为安溪县工商

行政管理局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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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规定》第二条的规定，基层人民法院一般管辖县、县级市或

者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企业的破产案件，因此本院具

有管辖权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，

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

进行重整或破产清算的申请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一）第二条规定，下

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：

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

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。被申请人安溪茶厂是经工商登记

的企业法人，申请人冠亚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对被申请人

安溪茶厂享有到期债权1069315元及利息，被申请人安溪茶厂不

能清偿该到期债务，被申请人安溪茶厂亦没有异议，因此申请人

冠亚公司对被申请人安溪茶厂进行重整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；且

根据申请人冠亚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，被申请人安溪茶厂在

我国茶业行业具备较高知名度，经过多年经营已建立配套产品、

电子商务、商超、出口、批发等销售渠道，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

的多元化销售模式，具备重整价值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、第七十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一条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

题的规定》（一）第二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

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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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泉州市冠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对福建省安溪茶厂有限

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生效。

审　判　长  刘 雅 芬

审　判　员  陈 桂 树

人民陪审员  傅 锦 坪

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

书　记　员  林 玉 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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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法条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可

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
第七条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

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
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

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清

偿债务的，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
第十条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

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债务人。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

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。人民法院应当自

异议期满之日起十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

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十五

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

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前两款规定的裁定受理期限的，经上一级人

民法院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日。

第七十条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，直接向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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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。

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，在人民法院受理破

产申请后、宣告债务人破产前，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

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，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。第七十

一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申请符合本法规定的，应当裁定债

务人重整，并予以公告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

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一）

第二条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：

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

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

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

第二条基层人民法院一般管辖县、县级市或者区的工商行

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企业的破产案件；

中级人民法院一般管辖地区、地级市（含本级）以上的工商行政

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企业的破产案件；

纳入国家计划调整的企业破产案件，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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